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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倘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之董事或建議董事之服務合約須根據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68條由本公司股東批
准，薪酬委員會（或獨立董事委員會）將就有關服務合約形成意見並就條
款是否屬公平合理向股東（身為董事且於有關服務合約中擁有重大權益




